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參加體育類校外競賽獎勵辦法 

                            109 年 12 月 10 日家長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一、前言 

本校為鼓勵教職員工生發揮體育專長，激發潛能，踴躍參加校外各項體育競賽，為校爭

光，特訂定本辦法。 

二、目的 

1.獎勵本校教職員工生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體育競賽。 

2.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體育競賽，為校爭光。 

三、適用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體育指導教練。 

四、獎勵範圍：1、教育主管機關或體育主管機關主辦之各項競賽 

              2、教育主管機關或體育主管機關委託各單項協會辦理之競賽 

五、獎勵項目/標準 

   (一)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甲乙級聯賽 

項目 獎勵事由 獎勵金額(新台幣) 備註 

一 
參加個人競賽

獲得名次 

第一名：2000 元 

第二名：1600 元 

第三名：1200 元 

*特優、金牌視為第一名；優等、

銀牌視為第二名；銅牌視為第三

名。 

*優選取一名時視為第一名；優選

取二-三名時視為第二名；優選取

四名以上時視為第三名。 

 

二 

指導學生參加

個人競賽獲得

名次 

第一名：10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600 元 

三 
參加團體競賽

獲得名次 

十隊以上者： 

第一名：4000 元 

第二名：3200 元 

第三名：2400 元 

十隊以下者： 

第一名：3200 元 

第二名：2400 元 

第三名：1600 元 

*特優、金牌視為第一名；優等、

銀牌視為第二名；銅牌視為第三

名。 



四 

指導學生參加

團體競賽獲得

名次 

十隊以上者： 

第一名：1200 元 

第二名：1000 元 

第三名：800 元 

十隊以下者： 

第一名：10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600 元 

*優選取一名時視為第一名；優選

取二-三名時視為第二名；優選取

四名以上時視為第三名。 

*團體競賽按參加隊數核發獎金。 

*若參賽隊伍六隊以下獎勵至第二

名。 

  

 

   (二)教育主管機關或體育主管機關委託全國性奧亞運單項協會辦理之全國競賽(如：自由

盃、中正盃、青年盃、總統盃……等) 

項目 獎勵事由 獎勵金額(新台幣) 備註 

一 
參加個人競賽

獲得名次 

第一名：1600 元 

第二名：1200 元 

第三名：1000 元 

*特優、金牌視為第一名；優等、

銀牌視為第二名；銅牌視為第三

名。 

*優選取一名時視為第一名；優選

取二-三名時視為第二名；優選取

四名以上時視為第三名。 

*若個人賽參賽人數為 12 人以下，

獎勵金額折半。 

*若個人賽參賽人數為 6 以下獎勵

至第二名。 

二 

指導學生參加

個人競賽獲得

名次 

第一名：800 元 

第二名：600 元 

第三名：500 元 

三 
參加團體競賽

獲得名次 

十隊以上者： 

第一名：3000 元 

第二名：2400 元 

第三名：1600 元 

十隊以下者： 

第一名：2400 元 

第二名：1600 元 

第三名：1200 元 

*特優、金牌視為第一名；優等、

銀牌視為第二名；銅牌視為第三

名。 

*優選取一名時視為第一名；優選

取二-三名時視為第二名；優選取

四名以上時視為第三名。 

*團體競賽按參加隊數核發獎金。 

*若參賽隊伍六隊以下獎勵至第二

名。 

四 

指導學生參加

團體競賽獲得

名次 

十隊以上者： 

第一名：1500 元 

第二名：1200 元 

第三名：800 元 

十隊以下者： 

第一名：12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600 元 



  

(三) 參加國際級比賽獲獎者，獎勵專案辦理。 

  (四) 指導者獲獎以實際負責培訓指導者為限；指導者若不只一人，獎金則由其中一人代表

領取後協議分配之。 

(五) 同一學年度參加或指導前開競賽之同一單項項目競賽，儘擇最優獎勵金額獎勵之。 

     備註 1：同學年度於全國總統盃及全中運同一單項項目皆獲獎，儘擇最優獎勵金額獎

勵之。 

     備註 2：本獎勵以「單項」為獎勵基準。(如：田徑 100M、200M 皆獲獎，為同一「田

徑單項」。 

(六) 參賽人員為學校教職同仁者，若主辦單位已有發給獎勵金者，則不發給本辦法之獎勵

金。 

 

六、申請方式：由參賽業務承辦人簽請校長同意後，檢附各項競賽得名獎狀影本，依家長會

經費核銷程序辦理。 

七、經費來源：獎勵金由本校家長會經費支應。依實際經費餘絀狀況，家長會擁有核發與否

之最終權力。 

八、本辦法陳校長核准，經家長會常委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